井冈山大学学生工作处(部)
学工字〔2014〕20号

关于做好2014年国庆长假期间学生安全

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：
为进一步做好国庆节期间的校园安全稳定工作，保障学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，维护学校的安全、稳定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高度重视，落实责任。各学院要进一步重视国庆节期间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，加强防范，尽早安排，周密部署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厌烦情绪，不断强化措施，落实责任，切实将学校各项安全稳定工作落到实处，确保国庆假期校园祥和。

二、加强教育，制定措施。各学院在国庆放假之前，组织安排对全院学生开展一次假期安全主题班会教育活动，对学生安全保障提出具体要求。

1．对安全隐患进行拉网式的彻底排查，重点部位是宿舍及教室用水、用电安全，做到不留死角，不留隐患。

2．对学生加强安全常识教育。重点要教育外出学生严禁参加探险、攀崖、野营、赌博、酗酒等活动，防止受骗上当，禁止参加各种传销活动和非法组织活动。

3．各学院要掌握学生思想动态和放假期间学生的去向。放假前，各班统计好每位同学的假期去向，掌握好离校学生的离校事由、时间、地点、返校日期和联系方式，督促学生及时返校。要求离校的学生要履行请假、销假手续，最好能结伴而行。对留校学生（特别是2014级新生），各学院要关心他们假期生活，有计划、有组织开展各种有益活动，丰富学生节日生活。

4．提醒学生假期保管好财物，特别是贵重物品要存放好，严禁学生擅自到校外住宿，留校学生不得留宿校外人员。

5. 提醒学生外出遵守交通规则，注意交通安全。

6．放假期间各学院要安排人员值班，遇突发情况及时逐级汇报，确保信息传输渠道畅通。

7．各学院应主动掌握学生返校情况，及时联系未返校学生，如果联系不上应立即告知学生家长，了解具体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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